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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提出并归口。

考虑到本文件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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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要求、评级指标、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云南省各级各类园区整体、园中园、片区基础设施的绿色低碳规划建设、改造提升、

运营管理及水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28 工业余能资源评价方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5316 节能监测技术通则

GB/T 17166 能源审计技术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9456 能源管理体系 实施指南

GB/T 33761 绿色产品评价通则

GB/T 35626 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

GB/T 38538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

GB/T 36132 绿色工厂评价通则

GB/T 36274 微电网能量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7099 绿色物流指标构成与核算方法

GB/T 39218 智慧化工园区建设指南

GB/T 41834 智慧物流服务指南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878 绿色工业建筑评价标准

GB/T 51366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

GB/T 51368 建筑光伏系统应用技术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JGJ/T 163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低碳园区 green low-carbon parks

具有规划边界和明确的区域范围，具备统一的区域管理机构或服务机构，以产业发展为主要功能，

在能源利用、资源利用、产业发展、设施配套、运营管理、园区环境等方面绿色低碳化水平较高的集聚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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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园区基础设施 park infrastructure

园区的道路交通物流、供排水设施、能源设施、生态环保设施、建筑设施、照明设施、绿化设施、

智慧信息管理平台等，含办公、生活服务设施；生产工艺设施除外。

4 基本要求

4.1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4.1.1 国家和地方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规划应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

4.1.2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应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对工业用地容积率、绿地率的要求应满足当地国土空

间规划、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划、园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等规划技术文件要求。

4.1.3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应遵循梯次优化、合理配置、节能减排、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原则，避

免重复建设。

4.1.4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应：

（1）满足园区企业及园区人员生产、生活需求。

（2）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绿色、循环和低碳相关的规章和标准。

4.1.5 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应遵循共建共享、集成优化的原则进行：

（1）道路交通：充分利用区域交通资源，提高运行效率，倡导绿色交通。

（2）供排水设施：充分利用区域内现有管网系统资源，减少重复建设；实施雨污分流、污水集中

处理、中水回收利用、雨水收集利用，实现水资源利用最大化。

（3）能源设施：充分利用清洁能源、二次能源，确保能源计量设备有效运行。

（4）环保设施：建成完善的园区风险防控体系，完备的固体废物、废气、废水的收集处理设施，

实现低污染、废弃物再利用，构建可持续的生产环境。

（5）建筑设施：推广绿色建筑，通过新建和改造，保障一定比例的绿色建筑。

（6）照明设施：因地制宜的推广绿色照明。

（7）绿化设施：在实现土地等资源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增加绿化面积，实施高效节水灌溉。

（8）信息平台：建立绿色化信息平台和全面的能源信息平台，促进园区内资源共享与高效能耗管

控。

4.2 园区运行管理应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4.2.1 近三年，园区和园区内企业未发生违法违规问题受到省级及以上通报；未发生重大污染事故、

重大生态破坏事件或生产安全事故、火灾事故、群体性事件。

4.2.2 园区应完成国家或地方政府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和碳排放控制指标，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

4.2.3 园区环境质量应达到 GB 3095、GB 3838、GB 36600 等或其他地方规定的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

准，园区内企业污染物应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或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规

定的主体企业应依法、及时、正式、准确、完整的披露企业环境信息。

4.2.4 园区重点企业应 100%实施清洁生产审核。

注：重点企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的应当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

业，即评审期当年及之前公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名单中的企业。

4.2.5 园区企业不应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应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

录的产品。

4.2.6 园区应建立履行绿色低碳发展工作职责的专门机构、应配备 2 名（含）以上专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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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级指标

5.1 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由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污染控制、运营管理、信息公开和

加分项五大类指标组成；其中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又包括道路交通物流设施、供排水设施、能源设施、生

态环保设施、建筑设施、照明设施、绿化设施7小类；合计共56个指标构成，体系中各指标、分值及赋

分评价标准规定详见表1。

表1中，赋分标准“/”后数值为该项得分，评价要求详见表2—表6；每项指标的评价得分不得超过

该项指标的设定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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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园区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评价指标及赋分

分类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分值
赋分标准

一、

基

础

设

施

规

划

建

设

道

路

交

通

物

流

设

施

1 新能源交通运输工具比例 %
2

＜15%/0 [15%,35%）/1 ≥35%/2

2 新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覆盖率 % ＜5%/0 [5%,15%）/1 ≥15%/2

3 道路绿化率 % 1

＜30%/0 ≥30%/1
道路红线内宽度大于

50m

＜25%/0 ≥25%/1
道 路 红 线 内 宽 度

40m-50m

＜20%/0 ≥20%/1
道路红线内宽度小于

10m

4 园区绿色公共交通服务设施配置 / 0.5 配置有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及电瓶车类低碳公共交通工具任意一项

5 合理优化停车场地 / 2 满足一项加0.5分

6 物流运输优先考虑共享社会资源 / 1.5 满足一项加0.5分

7 采用资源消耗小的物流方式 / 1.2 满足一项加0.4分

供

排

水

设

施

8 雨污分流 / 3
未实施/0 部分实施/1 全部实施/3

9 中水回收利用设施 / 3

10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 2 未实施/0 部分实施/1 全部实施/2

能

源

设

施

11 设备能效值提升 / 5.6
部分满足一项是根据设备数量占比加0.1-0.6分；全部满足一项加0.8

分

12 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 3.7 [10%,25%）/1 [25%,60%）/2 60%以上/3.7

13 能源计量设施 / 3 不合要求/0
符合要求，重点单位

未在线采集/1
均实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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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分值
赋分标准

14 低碳智慧能源监测体系覆盖率 % 4 [10%,45%）/1.5 [45%,100%）/2.5 100%/4

生

态

环

保

设

施

15 分类生活垃圾收集系统设施 / 3
未建立/0 部分覆盖/1 全部覆盖/3

16 小微企业危废分类收集系统 / 3

1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3 [10%,30%）/1 [30%,80%）/2 80%以上/3

18 烟尘控制处理设施 / 3 评价要求有2或3项不

达标/0.5

评价要求有1项不达

标/1.5
评价要求均达标/3

19 有机气体、异味控制处理设施 / 3

20 工业废水收集处理设施 / 5
评价要求有2或3项不

达标/1

评价要求有1项不达

标/3
评价要求均达标/5

21 噪声检测设施监控园区面积比 % 3 [5%,15%）/1 [15%,70%）/2 ≥70%/3

建

筑

设

施

22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积

比例
%

2

＜20%/0 [20%,50%）/1 ≥50%/2

23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积

比例
% ＜40%/0 [40%,70%）/1 ≥70%/2

24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面积比例 % 2.5 ＜30%/0 [30%,50%）/1 ≥50%/2.5

25 园区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占比 % 2 ＜50%/0 [50%,80%）/1 ≥80%/2

26
采取保障人员安全的防护措施或

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产品或配件
/ 1.5 6项评价要求中：部分满足一项加0.1分；全部满足一项加0.25分

27
采用被动式技术改善室内热舒适

度
/ 2 [25%，35%）/0.5 [35%，45%）/1 ≥45%/2

28
公共建筑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的

措施
/ 1 未采取/0 部分采取/1 ——

照

明

设

施

29
园区公共建筑和道路绿色照明面

积比例
% 3 未采用/0 有新建、改造/1 ≥90%/3

30 充分利用天然光 / 1.5
1.建筑内区自然采光系数满足采光要求的面积比例达到60%，得0.75分；

2.公共建筑70%以上主要功能房间有眩光控制措施，得0.7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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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分值
赋分标准

31 景观照明节能 / 1 分时开关/0.5
分时开关及主次面分

区开关/1
——

32 建筑照明节能 / 1.5 分时控制/0.5
采用智能开关控制和

分区分时控制/1

采用智能开关控制和

照度控制/1.5

绿

化

设

施

33 绿化覆盖率 % 2 ＜10%/0 [10%,20%）/1 ≥20%/2

34 本地植物种植率 % 1 ＜55%/0 [50%,95%）/0.5 ≥95%/1

35 绿化节水灌溉措施 / 1 喷灌、涌泉灌/0.2
微喷灌、小管出流灌

/0.6
滴灌/1

二、污染

控制

1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 3 [20%,35%）/1 [35%,50%）/2 ≥50%/3

2
园区或园区内企业、单位发生有效

环保举报
次/年 2 ≥2/0 1/1 无/2

三、运营

管理

1 低碳管理组织 / 1.5 满足1项/0.5 满足2项/1 满足3项/1.5

2
低碳宣传，绿色、生态化主题宣传

活动
次/年 2 ＜1/0 1/1 ≥2/2

3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完善

度
% 3 满足一项加0.6分

4
公用管道、设备、设施永久性标识

设置
/ 1 部分设置/0.5 全部设置/1 ——

5 园区共享WiFi覆盖率 % 1 [5%，25）/0.5 ≥25%/1 ——

6 配置园区公共服务促进机构 / 1 无/0 有/1 ——

四、信息

公开

1 重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率 % 3 ＜90%/0 [90%,100%）/1 100%/3

2
绿色低碳智慧信息管理平台建立

及企业接入率
% 5 平台建立/1 接入率每增加10%加0.4分

五、加分

项

1 有绿色工厂认证 / 3 每一个加1分不超过3分

2 集中供热、供能设施配置运行 / 1 年均运行负荷率＜ 年均运行负荷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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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

分值
赋分标准

70%/0.5 ≥70%/1

3 星级绿色建筑认证获得 / 5 一星级/0.5分/个 二星/3分/个 三星/5分/个

4
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管网分别设

置
/ 2.5 部分设置/1 全面设置/2.5 ——

5 余热回收共享 / 1 设置有/0.5 设置并正常运行/1 ——

6
在政策要求之外主动加装污染在

线监测、监控设施
/ 1 每个测点、监控点加0.1分

7

未发生任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生

产安全事故、火灾事故、群体性事

件
/ 1

较大规模2起以下或

小规模3起以下/0.5
无/1 ——

8 公共建筑空气质量管理优良 / 1 每满足一项加0.25分

9 合理开发可再生地 / 1.5 每满足一项加0.5分

10

在建设或运行过程中采取的新技

术、新工艺、新方法，获得国家、

省、部级或行业科学技术及示范奖

项

/ 6
省、部级或行业奖项

/2分/个
国家级奖项/4分/个 最高不超过6分

11
典型经验做法受到国家或省级书

面通报表扬或复制推广
/ 2

获国家表扬或推广的，每项加0.5分；获省委、省政府表扬或推广的，

每项加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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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价指标要求与说明

5.2.1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表 2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评价指标说明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1 新能源交通运输工具比例 2项指标选1项。新能源交通运输工具比例指园区边界

范围内产品、物料、货物等物质流动，采用纯电动、

氢能卡（货）车等绿色可再生能源动力系统，完全或

主要依靠新能源驱动的交通运输工具占园区总交通

运输工具的比例。新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覆盖率指设置

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的车位数占园区总车位数的比

例。

2 新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覆盖率

3 道路绿化率
指城市道路红线内绿化带的宽度与道路红线宽度之

比。多种路宽时按照总长度占比加权计算。

5 合理优化停车场地

1）合理布置机动车停车位，并设置遮阳措施；

2）设置地上自行车停车库，并设有电动自行车充电

设施；

3）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车位数占总车位数的比例不低

于10%；

4）增设无障碍停车位，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无障

碍设计规范》GB 50763对不同场所无障碍停车的要

求。

6
物流运输优先考虑共享社会资

源

1）建设场地邻近公路、铁路、码头或空港；

2）生产原料、废料与产品仓储物流采用社会综合运

输体系；

3）公用动力站房的位置合理，靠近市政基础设施或

厂区负荷中心。

7 采用资源消耗小的物流方式

1）物流仓储利用立体高架方式和信息化管理；

2）结合厂区地势或建筑物高差，采用能耗小的物流

运输方式；

3）具有与本条1〜2款项相同效果的其他方式。

9 中水回收利用设施

分散式中水回收利用设施建设的相应规模参考《昆明

市再生水管理办法》确定，无市政中水提供且未达到

其规模要求的可直接得分。

10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径流总量控制规模参考《昆明市海

绵城市建设工程设计指南》确定。

11 设备能效值提升

1）空调、供暖系统的冷热源机组的能效值达到现行

国家标准《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

19577规定的2级及以上能效等级；

2）单元式空气调节机组的能效值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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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GB/T 19576规定的3级及以上能效等级；

3）多联式空调机组的能效值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多

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 21454规定的2级及以上能效等级；

4）风机、水泵等动力设备（消防设备除外）效率值

达到现行国家标准《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

值》GB 19761和《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

值》GB 19762规定的2级及以上能效等级；

5）锅炉效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工业锅炉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GB 24500规定的2级及以上工业锅炉

能效等级；

6）电力变压器效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变压器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规定的2级及以上

能效等级；

7）配电变压器的能效限定值达到现行国家标准《电

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0052的规定。

12 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

可再生能源利用率指园区内工业企业的可再生能源

使用量与综合能耗总量的比值。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能、空气能、生物质能、

地热能、氢能等非化石能源和绿色电力，其中，绿色

电力包括园区场地内的可再生能源电力自发自用和

通过正规认可的交易平台购买的水电、风电、太阳能

发电等绿色电力。

13 能源计量设施

能源计量设施的配备、管理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

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及《重点用能单位能

源计量审查规范》JJF1356要求；重点用能单位计量

数据实现在线采集。

14 低碳智慧能源监测体系覆盖率

1）无则0分。

2）监测网络按照《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重

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推广建设工作方案》管

理要求，实现：用能单位数据接入并每日上传；至少

按石油、煤炭、电力、燃气、热力等主要能源品种分

类；包含清洁能源使用数据；电力、燃气、热力的监

测数据实现在线监测。

3）覆盖率按照前述检测要求，各用能单位实际监测

上传的数据总量与应监测上传数据个数的比值计算。

1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是园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当年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量与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之和的百分比。

综合利用量包括以回收、加工、循环或交换等方式转

化为可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弃物

量。

18 烟尘控制处理设施 园区内各单位必须配置完备的环保设施，按照整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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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维指标分项给分：

1）设施完好率95%以上；

2）设施运行率95%以上；

3）设施年负荷率与企业年实际生产负荷率一致。

设施完好率以处理设施完好个（套）数占总设施数比

例计算；设施运行率以处理设施年运行总时间占配套

产线生产总时长比例计算。

19 有机气体、异味控制处理设施

20 工业废水收集处理设施

22
新建工业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

积比例

2项指标选1项。

园区新建工业、公共建筑中的绿色建筑为按照GB/T

50878或GB/T 50378评价，获得一星及以上评级的工

业或公共建筑。
23

新建公共建筑中绿色建筑的面

积比例

24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面积比例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指以节约能源资源、改善人居环

境、提升使用功能为目标，对既有建筑进行维护、更

新、加固等活动。改造后的建筑应达到GB/T 51141

中的一星及以上要求。

25 园区建筑屋顶分布式光伏占比
指安装光电转换效率高的光伏发电设施面积占具备

开发条件的园区建（构）筑物屋顶面积的比例。

26

采取保障人员安全的防护措施

或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产品或

配件

1）采取措施提高阳台、外窗、窗台、防护栏杆等安

全防护水平；

2）建筑物出入口均设置外墙饰面、门窗及门窗玻璃

意外脱落的防护措施，并与人员通行区域的遮阳、遮

风或挡雨措施结合；

3）利用场地或景观形成可降低坠物风险的缓冲区、

隔离带等；

4）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池

等外部设施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条件；

5）采用具有安全防护功能的玻璃；

6）采用具备防夹功能的门窗。

27
采用被动式技术改善室内热舒

适度

1）可调节遮阳设施的面积占外窗透明部分的比例；

2）自然通风和蓄热材料等被动式技术空间应用比例；

3）前两项合计为评价参数。

28
公共建筑采取提升建筑适变性

的措施

采取通用开放、灵活可变的使用空间设计，及其他建

筑使用功能可变措施。

29
园区公共建筑或道路绿色照明

面积比例

绿色照明指采用节能、舒适、安全、经济的节能型灯

具，如：太阳能、LED、风光互补、纳米反光等灯具。

32 建筑照明节能 全部的建筑和路灯照明应实现分区开关控制。

33 绿化覆盖率

指绿化总面积与园区规划用地总面积的比值。

绿化总面积包括园区公共绿地、园区附属绿地、道路

绿地、屋顶绿化、垂直绿色以及零散树木覆盖面积的

总和。

34 本地植物种植率
依据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云南省主要乡土树

种名录》及《云南省主要乡土草种目录（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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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计算绿化面积中的物种种植面积占比评价。

35 绿化节水灌溉措施

园区绿化灌溉应全部采用节水型灌溉方式，三档赋分

值对应三种不同节水程度的绿化灌溉方式，其相应措

施的应用面积应分别占绿地总面积不少于70%、30%

和10%时，方可得该档分值。分值不合计，计入最高

分。

5.2.2 污染控制

表 3 污染控制评价指标说明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1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指园区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量占生活垃圾清运总量

的百分比。

2
园区或园区内企业、单位发生

有效环保举报

指公众通过全国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使用的生态

环境举报热线（包括“12369”生态环境举报热线、

“12369生态环境举报”微信公众号、“12369网络举

报平台”三种主要举报渠道）进行举报，并予以受理；

且其办结和答复明确举报事件的发生与参评园区或

区内企事业单位有责任关系。

5.2.3 运营管理

表 4 运营管理评价指标说明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1 低碳管理组织

1）园区管理主体下设低碳管理小组，明确职责；

2）有健全的低碳管理制度，如碳排放统计、核算、

考核体系等；

3）定期公布企业碳排放情况。

3
园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建设

完善度

1）开展园区环境风险评估；

2）编制完善的园区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3）整合园区应急资源，建立综合性或专业环境应急

救援队伍，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和装备；

4）组织对环境应急预案进行专项培训，定期开展跨

行业、综合性的应急演练；

5）建立环境风险监测预警平台。

5 园区共享WiFi覆盖率
按照户外面积与公共建筑面积合计后的WiFi信号覆

盖面积比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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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信息公开

表 5 信息公开评价指标说明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1 重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率

指园区内，按照国家有关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要求公开

环境信息的企事业单位数量与占该园区纳入该办法

要求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数量的比

例。

2
绿色低碳智慧信息管理平台

建立及企业接入率

1）绿色低碳智慧信息管理平台应至少覆盖环保、能

源、碳排放等指标的实时采集和重点公布，实现相关

管理的可视化和透明化，同时具备监控、记录、分析

和预警功能；

2）接入率按照接入企业占园区总企业的数量比例计

算。

5.2.5 加分项

表 6 加分项指标说明

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评价要求与说明

2
集中供热、供能设施配置运

行

园区建设有集中供热或除燃气、燃油、供水之外的其

他动力介质供应设施的。

5 余热回收共享
新建余热回收设施提高回收率，并与其他工艺产线或

企业共享新增回收热能的。

8 公共建筑空气质量管理优良

1）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

氮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

标准》GB/T 18883的有关规定；

2）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并应在

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识；

3）主要功能房间应具有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

装置；

4）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

监测装置。

9 合理开发可再生地

1）利用工业上楼等方式，显著提高建设用地投资强

度和亩均税收、营收指标；

2）利用废弃的工业厂房、仓库、闲置土地进行建设，

受污染土地的治理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环保要

求；

3）利用沟谷、荒地、劣地建设废料场、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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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方法

6.1 评价实施

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由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组织实施。

6.2 评价范围

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范围为云南省各级各类园区整体或园中园、片区。

6.3 评价程序

6.3.1 评价启动

（1）根据园区申报情况及时组织开展评价工作，每次评价前先成立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

价组，评价组负责具体的评价工作。

（2）评价组的成员应为来自规划建设、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及检测认证机构的

专家。

（3）评价组编制评价工作计划，应包括但不限于评价目的、评价准则、评价项目、评价活动日程

安排。

6.3.2 文件评价

评价组应对园区提供的评价材料及自评结果进行初步评价，依据评价指标数据和权重开展量化评分，

通过查看报告文件、数据相关统计报表及证明材料，识别出现场评价需重点关注的方面。

6.3.3 现场评价

现场评价包括如下内容：

（1）召开见面会：双方人员介绍，确定评价计划等事宜；园区介绍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开

展情况。

（2）查阅园区评价材料，台账资料。

（3）访谈相关人员。

（4）现场考察相关设施。

（5）召开评价总结会：与申报单位沟通评价发现；质询和澄清；确认评价结论。

6.4 评价结论

6.4.1 在满足“4 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得分为基础指标（基

础设施建设规划、污染控制、运营管理和信息公开 4 大类、45 项指标）得分与加分项（11 项指标）得

分之和。满分为 125 分，其中基础分 100 分，加分项 25 分。

6.4.2 根据评价得分授予不同的评价等级，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等级分为 AAA（3A）、

AAAA（4A）、AAAAA（5A）三个等级，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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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等级划分表

等级 得分

AAA（3A） 70≤X＜85

AAAA（4A） 85≤X＜100

AAAAA（5A） 100≤X

注：X为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得分。

6.4.3 根据评价等级，由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授予相应牌匾。

6.4.4 云南省绿色低碳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评价结果可作为“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零碳园区”申

报和认定的基础性材料。

6.5 监督管理

6.5.1 持续符合性声明

获评园区应每两年就其园区基础设施开展自评价，如实填写“园区基础设施绿色低碳评价指标及赋

分表”，同时明确该园区是否持续满足本导则要求，并按规定报送相关证明材料。

6.5.2 跟踪复核

云南省工业园区协会应组织专家对园区持续符合性声明及满足本导则的证明材料进行跟踪复核，复

核过程中若园区达到AAAA（4A）或AAAAA（5A）等级要求，则根据复核得分直接授予对应的评价等级和

牌匾。对存在以下任一条款的园区予以除名：

（1）基本要求不能持续满足；

（2）评价指标得分不能持续达标。

6.5.3 公共影响

在评价有效期内，园区或园区内企业出现由相关部门认定的重大及以上环境、安全等事故，予以除

名。

6.6 评价报告编制要求

6.6.1 评价报告（包括证明材料）编制应规范、结构合理、易于检索和查询，报告总体结构顺序应与

评价导则和评价指标表细分栏目一一对应，应有索引、目录、页码。

6.6.2 报告中各项指标应提供计算过程，附数据来源证明材料；证明性材料应充分、详实，具有可追

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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